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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2 年第 12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張局長兼執行秘書淑娟代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梁黛嫻 

伍、主席致詞： 

陳勁甫顧問、李明聰顧問、李穎顧問，與會各位委員及各單位代表大家好。 

 

    112 年截至 11 月底為止，A1 人數 143 人，較 111 年同期減少 26 人，酒駕違規

案件，在警方配合中央修法強力取締下，經交通部統計，酒駕導致死亡事故降幅達

36.8%，要特別提醒，道安不能鬆懈，在達到交通事故零死亡之前，我們都要持續努

力。 

 

    年近尾聲，高雄的跨年系列活動人潮多，新聞局、捷運局、交通局、警察局請

嚴陣以待，充份整備導引牌面與安排交管人員，捷運、輕軌並應加密班次，安全的

疏運民眾。 

 

  年底幾項常見交通事故類型，除了酒駕、高齡者事故也會是增加的大宗，大型

車在農曆年前趕趟、開快車更是時有所聞，請警察局、監理所持續稽查取締力道，

也請經發局、社會局、民政局等局處透過廠協會、社區年終活動全面安排道安宣導，

不厭其煩的提醒大車駕駛與長輩朋友們。 

 

最後，輕軌即將完工通車試營運，環狀輕軌終於成圓，對於新的運具加入既有

道路系統所衍生新的交通衝擊，在這邊要請捷運局、警察局及交通局在通車後半年

內均應佈署警力、嚴密監控路況，最後，也預祝 2024 新年快樂、交通平安。 

 

陸、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 陳顧問勁甫： 

1. A1 事故數據統計到 11 月底降 23 人，30 日死亡人數統計到 10 月底降

52 人，想瞭解資料分析上能否顯現數字雙降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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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 P9 頁 112 年 A1、A2 行為指標快覽，未停讓行人 112 年 1-11 月同

期比較增加 8%、行人違規同期比較降低 4%；目前中央到地方都相當重

視行人，顯見未停讓行人部分是歸責於車，來年應檢討並加強宣導駕駛

行為。 

3. 輕軌即將於明年 1 月 1 日成圓通車，大順路交通繁雜，應特別注意其違

規事故。日前許添本老師在交通部道安會議中也提到輕軌法規、相關標

誌、標線的檢討，因高雄市是平面輕軌，可作為法規先行者、對輕軌平

交道設施提供實務經驗與修法意見。 

4. 今年事故防制成績亮眼，應利用充裕時間檢視並思考溯源學理；另未來

都發局、地政局在都更道路開發時規劃上不應只看基地內，要看鄰近街

廓甚至區域，尤其針對雙 T 型路口的規劃，應是全面檢視整體並謹慎規

劃，避免爾後交通事故的產生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與經費預算去改善。 

 

(二) 李顧問明聰： 

1. 簡報 P8 頁 11 月 A1 事故分析中有短期執法、宣導建議，中期改善部分 

應將環境設施改善到合理狀態，另簡報 P13 頁中國土署或易肇事路口改

善經費主要挹注於校園週邊改善，類似此計畫，建議可挑選適當地點，

將動線、路型等考量納入並結合交通與景觀背景人員共同完成，建立指

標性案例。 

2. 記得前年曾在運研所整理過一份資料，以高雄為經驗「台灣常見事故與 

道路改善作法」，大概有 40 幾項，運研所曾公開發表過，去年高屏澎區

研中心也在高雄挑選幾處路口辦理，建議新工處、地政局對新設道路可

透過該表格內項目檢核，檢核表應用可參採使用，而區研中心每月道安

會議都會派員參加，各單位若有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接洽。 

 

(三) 李顧問穎： 

1. 高齡者事故仍佔大宗，請再思考有效降低年長者事故方法。 

2. 核心指標部分，路口追撞仍居高，是否能分析其成因為搶黃燈、未保間

距等因素，以供日後宣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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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代表-游立維 

1. 從代步車被水泥車輾斃事故可知，代步車時速慢且屬行人之一種(輔

具)，建議應提供人行道供其行走。 

2. 建議於校園處的標線型人行道外圍加裝護欄，可有效保護學童安全。 

 

(五) 主席裁示： 

1. 交通局所提相關對策，請警察局、監理所、社會局、民政局等相關局處

積極辦理，並於道安會前會列管。 

2. 經分析高齡者死亡事故在今年底持續攀升，佔比 59%已遠高於歷史均值

(40%)，轄管高齡者相關業務之局處應調整工作重點，針對交通局提供

各區公所高齡肇事熱點，民政局應統籌調度各區公所深入社區宣導、社

會局長青中心應在農曆年前利用關懷據點加強交通安全提醒，下個月請

民政局、社會局針對一月辦理成果進行專題報告。 

3. 另今年死傷事故趨勢整體雖呈現降幅，但部分分局、公所卻呈現增加，

顯見必須加強注意，待全年度成績出爐後，請道安會報篩選 112 年死亡

人數最多之行政區及分局，安排於道安會報進行專題報告。 

4. 其餘交通局及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一) 大型車事故防制及執法作為(警察局) 

1. 陳顧問勁甫： 

簡報 P8 頁取締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未裝設或未正常運作有 36 件，攔查後 

如何處理，請再確認業者是否裝設或限期裝設。 

 

2. 李顧問明聰： 

下半年大型車事故增加，建議全面檢討大型車通行路徑與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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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顧問穎： 

(1) 簡報 P3 頁事故統計分析肇事型態側撞 6 件，能否細部分析側撞 6

件成因是否為超車或轉彎直行等，若能釐清其肇事成因便能對日後

宣導作為對症下藥。 

(2) 本人身兼事故鑑定委員，建議警方能在事故發生時在第一時間取得

行車事故影像，以確實釐清事故如何造成與責任的釐清。 

 

4. 主席裁示： 

(1) 警察局站在第一線執法立場，遇有事故樣態變化時應立即反應、以

精確執法引導用路人正確用路觀念，有做必然有效果，考量農曆年

前運輸業仍可能有趕工、趕趟的心態，請警察局持續維持執法強

度、不可鬆懈，相關攔檢與舉發成果請定期回報予林副市長及道安

會報知悉。 

(2) 11 月大型車事故中，美都路案係住都中心辦理之社宅案件所衍生，

道安會報近年已透過經發局、勞檢處落實源頭管理，但應可再予精

進，請工務局建管處協助，農曆年前加強建築工地工安聯合稽查頻

率，並於稽查時納入「施工車輛檢查」重點，各局處通力合作、防

制年前交通事故。 

(3)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二) 大型車事故防制監理機關車輛檢驗策進作為(高雄區監理所) 

1. 李顧問明聰： 

行車視野輔助系統不同裝置與駕駛人互動方式，所能提供無論是聲音或

視覺，宜有統計資料顯示裝設比例。 

 

2. 李顧問穎： 

(1) 安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是為了改善駕駛的盲區，現階段為先求有再 

求好，但若安裝後卻未能發揮改善效果，是否有改善方法。 

(2) 監理所未來應建置稽查標準作業程序以有效降低事故的發生。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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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這些設備的記憶功能必須被要求，以防事後再編輯、以及失真情

況發生。 

 

3. 主席裁示： 

(1) 謝謝監理所的報告，簡報內容讓我們更了解目前視野輔助系統的相

關規定，但從簡報第 3 頁仍可發現，目前僅 1.5%的視野輔助系統有

助防範右轉盲區，大型車車主卻大部分選擇標準型之行車視野輔助

系統，但標準型系統對於防範本市最主要的大型車右前方事故並無

幫助，因此建議監理所應向交通部反映，再檢討法規之精進。 

(2) 交通部昨日記者已宣示防制大型車死亡事故決心、並納入明年推動

重點，除加強執法、監理更是重要ㄧ環，請監理所除向交通部積極

了解目前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推動進度，並應於每月業檢報

告中設定「大型車監理專章」，逐月統計大型車車籍、駕籍、違規、

事故資料，並分析現有三類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安裝情形、及明年度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明確推動構想。 

(3) 簡報第 8 頁可見高市砂石專用車數量佔全國 1/10，對於一般用路人

的影響甚深，實有必要透過產業道路之建設進行分流，請工務局盤

點土資場可能行駛之聯外路線及行駛數量，提供道安會報進行大型

車公告行駛路線規劃參考 

(4)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玖、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同意備查。 

 

拾、臨時動議： 

加強安全帽使用宣導(學生代表 游立維) 

主席裁示：關於安全帽之使用宣導，對於機慢車用路人實有想當助益，請 

本府宣導小組(新聞局等局處)加強相關觀念之使用宣導。 

 

拾壹、散會：下午 3 時 27 分。(以下空白)  


